
硕士学位论文课题研究暨 
申请硕士学位流程 

1.选题 

3.课题研究及中期检查 

4.论文撰写 

5.毕业和硕士学位资格

审查 

7.论文预审 

9.论文答辩 

10.硕士学位授予 

8.论文外审 

2.开题 

2.1 完成 5000 字文献综述 

2.2 进行课题小组论证 

2.3 填写开题报告 

学硕在第二或第三

学期；专硕在第二

学期 

学硕在第五学期完

成；专硕在第三学

期完成 

汇报论文中期进展情况 

6.文字复制比检测 

硕士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按照《学位授予工作

实施细则（修订）》执行 

总“文字复制比”自然科学一般不超过 15%； 

人文社科一般不超过 20%。 

由培养单位组织，以预答辩等形式组织。 

如果 2 名评阅人认为论文达到硕士学位论文水平，可以进入答辩环

节；如果有 1 人认为论文没有达到硕士学位论文水平，再增补 1 名

评阅人，若第三名评阅人认为论文达到硕士学位论文水平，则可以

进入答辩环节；若第三名评阅人认为论文没有达到硕士学位论文水

平，则本次学位申请无效。需对论文进行修改后，一个或两个学期

内再次提出申请论文外审。 

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委员由 5～7 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或

具有博士学位、熟悉论文研究内容的专家组成，设主席 1 名，其中

校外专家不少于 1 人，专业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要求来自企

（事）业单位、科研院（所）等实际工作部门的专家不少于 1 人。 

10.1 收集学位授予材料 

10.2 召开分委员会会议 

10.3 上报学位授予材料 

10.4 校学位办审核材料 

10.5 校学位委员会会议 

10.6 学位授予仪式 

10.7 发放硕士学位证 

10.8 组档 

6月中旬和12月中

旬召开校学位委

员会会议 

5 月底和 11 月底 

3 月初和 9 月初 

4 月底和 10 月底 

4 月初和 10 月初 


